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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〕城市维护建设税简称城建税
,

它是对从事工商经营
,

缴纳消费税
、

增值税
、

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 的一种税
。

城建税 自开征以 来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
。

本文主要分析了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的意义
、

我国城建税如今

存在的问题以及结合存在的问题对《城建税暂行条例 》的修订提出粗浅建议
,

以期有利于我国城建税的发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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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建税是我国 1 984 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中设置的一个新税

种 依据现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城建税是一种附加税 池是一种

目的税
,

19 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启作为地方税收的一个税目
,

由

各地的地税务局进行征收和管理
。

1985 年 2 月国务院颁发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》在全国范围开始征收城市

维护建设税
。

这个条例共十条 且自从颁发施行以来就没有对它进

行修订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入 孩条例存在很

多问题
。

尽管其存在很多问题 但根据 20 10 年国家税务总局的统

计
,

全国城建税收入仍然达到 1 8 87
.

1 1亿元
,

占全国税收收入的

2
.

58 %
,

启在筹集城市建设资金
,

推进城市建设发展方面仍起到积

极的作用
。

一
、

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的原因和效果

2 01 0 年 10 月 18 日
,

国务院下发 《关于统一 内外资企业和个

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》 抉定自 201 0 年 12

月 1 日起 对外商投资企业
、

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

设税和教育费附加
。

(一 )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有利于平衡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

担 公平税负 鼓励竞争
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为了引进外资
、

引

进先进技术和对外发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
,

我国对外资企业实

行一定的税费优惠政策
。

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市场经

济的日益发展
、

完善 加果再继续实行内外有别的税费政策 这将

会固化和加剧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
,

不利于提高内资企

业的竞争力和完善统一市场
。

因此
,

将外资企业纳入城建税的征

收范围 肩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费环境
。

(二 )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符合城建税的征收原则
。

城建税

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专项税 征收的基本原则是谁受益谁负担 从

这个角度来看所有享用城市公共设施和教育设施而又有负担能力

的单位和个人 都应成为城建税的征收对象
。

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

同样享用城市公共设施 理应承担缴纳税收的义务
。

(三 )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 将有利于加快城市建设的发展
。

近年来 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将外资企业纳入

城建税的征收范围 河以更好地筹集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启一定程

度上能适当缓解地方政府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
,

减轻地

方财政支出压力 捉进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
。

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
,

全国的城建税

税收大幅度增加
。

201 1 年据国家税务局总局的统计全国城市维护

建设税实现 27刀 亿元
,

同比增长 47
.

2% 增 收 8 91 亿元
。

分地区

看 除个别省 (区 )外 崖国大部分省 (区
、

市 )城市维护建设税保持高

速增长
。

其中海南增长 94
.

2%
、

福建增长 72
.

9%
、

厦门增长 100
.

8%
、

广东增长 72 3 %
、

吉林增长 7 0
.

1%
。

深圳市由于自 201 0 年 12 月 1

日起 将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由 1%调整至 7% 城市维护建设税

同比增长 6
.

03 倍
。

二
、

我国城建税存在的问题

我国城建税存在的问题分为计税依据问题
、

税率问题和征管

问题 下面分别阐述
。

(一 )计税依据上存在的 问题

1
.

城建税现在的计税依据存在重复征税现象

现行法律规定城建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
“

三税
, ’

为计税依

据 对于烟草
、

金银珠宝
、

化妆品等行业来说 启们既是消费税的纳

税人 同时又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这样就出现了一项销售收入分别

依据实际交纳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两次计算缴纳城建税这样一种重

复征税的现象
。

事实上 重复征税与税收中性原则是背道而驶的
,

这也是为什么营业税 (存在各环节重复征税问题 不利于分工和专

业化 )将要被增值税逐步取代的根本原因
。

2
.

城建税现存的计税依据不能体现受益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

对于符合国家财税政策规定经批准可以享受免征或者减征
“

三税
”

优惠政策的纳税人
,

自然也就同时享受了免征或减征城建

税的优惠政策—
因为城建税是以

“

三税
, ’

为计税依据 这与
“

受益

与义务相对应
”

的税收原则是严重相违背的
。

因为 免征或减征
“

三

税
”

只是一种税收优惠政策 启并未因此而消除纳税人应尽的缴纳

城建税的义务
。

同时 作为受益者的纳税人继续享受市政设施的权

利也并未因此而丝毫受损
。

3
.

城建税现存的计税依据与分税制体制相冲突 无疑加大了

税收政策协调的难度
。

根据现行的分税制管理体制 我们知道增值税
、

消费税属于国

税 由国税局管理 ;而依增值税
、

消费税为计税依据计算征收的城

建税属于地税 由地税局管理
。

这样一来 国税局有权审批减免增

值税和消费税 而无权审批减免城建税 而地税局以增值税
、

消费

税减免政策为依据去审批城建税的减免
,

这就必然会造成政策和

管理权限上的矛盾 加大了税收政策协调的难度
。

(二 )城建税税率问题

根据 8 5 年颁布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

例》第四条的规定 我们知道 启实行的是差别比例税率 启规定纳

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 脱率为 7% 声内税人所在地在县城
、

镇的 脱
率为 5% 声内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

、

县城或镇的 脱率为 1%
。

可以

看出纳税人所在地处于不同的位置 启们的税率相差较大 不利于

纳税人公平竞争
。

并且随着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

的投资力度 城乡差距也在逐步缩小
。

而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最高

税率与最低税率相差 7 倍 如果不作调整 将十分不利于纳税人的

公平竞争
。

(三 )城建税征管问题

城建税征管难度大与其计税依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
。

税收征

管存在的问题就是征管难度大
,

并且现有的法律规定无法消除这

些漏洞
。

国税局检查出来的纳税人少缴的增值税
、

消费税 国税局

有权让其补缴 而无权让其补缴由此计算出来的相应的城建税
。

在

未将有关资料通报地税局以及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
,

事实

上这种情况大量存在 这样就会造成城建税的漏缴
。

同样 她税局

在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 查出的应补缴的增值税
、

消费税 在国税

局未补征的情况下 声也税局因缺乏法律依据 池就不可能补征
。

另

外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 在国税局代开增值税发票时 国

税局只征收了增值税 而没有全部代征地税局的城建税 池会造成

城建税的漏征
。

三
、

我国城建税的改革建议

通过笔者对城建税的研究
,

笔者认为应该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
,

并且尽快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》进行修订
。

( 一 )税种名称的修订
。

从征税对象
、

范围和 ( 下转第 21 8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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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词语复习和生词练习
、

熟文章
、

生文章
、

功能键的熟练使用
,

以及

学生在该阶段应注意的问题
。

该阶段是以社团的形式存在的 供学生自主选择 肩兴趣继续

学习速录的学生可以加入到
“

海纳速记社
”

进一步深造
。

速录实验

室对外开放 并有专业的教师进行指导 采用以
“

教师为主导
、

学生

为主体
, ’

的自主学习模式
。

专业的人士都知道 亚伟速录提速阶段

的学习要通过练习不同语速的文章 如生文章 (也就是从未接触过

的新文章 )的练习从 50 字 /分至 220 字 /分 基至 220 字以上的文

章 另外在文章的选取上也要有针对性 加政治类
、

经济类
、

生活类

等等
。

即使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里 敷师的教学也是单独进行的
,

因为每个学生的进度不可能是一样的
,

而每一个速度会遇到不同

的问题 海个学生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出现 加准确率低
、

指法

不稳等等
。

另外 速录学习的提速阶段大部分时间是由学生独立自

主完成的 教师只负责从旁指导
、

督促
。

针对亚伟速录技能的特点
,

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会采用层次教学法
,

针对学生不同接受能力

的差异设计多层次的教学目标 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避免
“

一锅

煮
”

要
“

因材施教
”

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

性和主动性 激发学习兴趣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
。

根据学生练习

的时间和掌握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标准
,

其考核标准遵循循序渐

进的原则
,

以增强学生练习的信心 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
。

(二 ) 实训基地与
“

工学结合
, ’

的模式

实训是培养学生把课堂的分阶段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
,

通过实践锻炼 为今后有效地就业打下夯实的基础
。

书记员
、

速录

秘书
、

速录师的实训是通过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
,

采用
“

工学结

合
”

胶企合作的模式 为学生创造锻炼与实习的机会 主要通过以

下两种形式实现 :

第一 利用校内的有效资源
。

一是模拟法庭实验室 通过法学

分院的模拟法庭实验室演练教学 使学生亲身体验
、

学习收获 磨

练展示自身法律职业能力
。

这就是要求教师需事先提供案件事实

情景 预定模拟演练目标 由学生通过不同角色的分配 学以致用
,

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尹在进行模拟训练时 添加
“

速录员
”

这一角

色 进行庭审记录人员工作情景的模仿 通过这种体验式学习使学

生掌握庭审速录技能的录入方法和技巧 ; 二是定期或者不定期都

会邀请相关专业的教授
、

专家
、

学者做学术报告或者讲座
。

为了使

学生随时了解学术前沿及当今社会发展动态 拓宽学生的思路 高

专业性和学术性讲座不仅提高学生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
,

同时安

排学生现场记录 提升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;三是院校内部的校务会

议可以安排学生进行记录 通过锻炼 从整体上提升了学生的速录

水平和经验
。

第二 建立校企合作的模式
。

一是院校通过与速录公司
、

会展

中心
、

酒店合作 实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
。

速录公司
、

会展中

心
、

酒店
、

专业会务公司在需要进行现场同声记录的时候 学校可

以选拔高速度的学生为其服务 相应学生可以得到一定的酬劳 池

有利于激发学生保持上进的生活态度 二是院校和法院合作模式
。

安排实习活动 赴学生有机会参加现场庭审记录 因为在真实案件

处理中存在不确定性 岸生能够随时学习
、

接受
、

应对不可预知的

挑战和困难
,

这种实习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实际技

能的提高
。

一名合格的速录教师 要经过初级阶段
、

提速阶段
、

实训阶段

的培训 在具备稳健的速录技能的同时 还要具有深厚的知识背景

和丰富的教学经验
。

这一阶段的培养是通过教师主导
、

学生主体进

行的 采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 赴高级阶段的学生

指导初级阶段的学生 或者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当中 采取
“

试讲
, ’

的方式 赴学生自主学习之后在课堂试讲 老师点评
。

这种教学模

式能够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当中 初步掌握速录的教学方式及方法
。

另外 学生可以通过参加
“

速记学会定期举办速录教师的轮训班
”

来获得速录教师的职业资格证书
。

通过以上各个阶段的培训 将技能项目训练的理论教学
、

校内

模拟授课
、

校外实践实训教学三者紧密结合 逐步构建
“

基础知识

学习—
提速训练— 模拟训练— 项目实训

”

的教学模式 焙养

学生掌握庭审记录的基本技巧和要领 积累商务会议
、

现场记录会

议的实战经验 提升学生速录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沟通能力 朋确

学生对人生职业规划的认知 使学生更好地走入社会 展现技能发

挥潜力 挥写美好的未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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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21 6 页 ) 税款用途上考虑 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
“

城乡

维护建设税
, ’

更确切些 还可体现我国
“

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
”

建

设方针的要求
。

(二 ) 计税依据的修订
。

建议不再以增值税
、

消费税和营业税
“

三税
, ’

为计税依据 而是以纳税人的销售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
,

企业或者个人 作为独立的地方税种
。

这样设置能够全面反映城市

维护建设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特点 厂是涵盖面广 因为生产经

营收入涉及商品的生产
、

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以及劳务等领域 二是

扩大税基 因为按生产经营收入征税 不受生产经营的成本影响
,

且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 使税基更加稳固 ;三是计税依据

修改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税种 河避免因增值

税
、

消费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主管税务机关的不同而产生不协调

等问题
。

(三 )重新设计税率
。

但是税率的设计既要考虑到城乡维护建

设的资金需要
,

又要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纳税人

的负担能力
。

笔者建议设为 5% 左右较为合适
。

( 四 )优惠政策的设计
。

优惠政策应当包括起征点和减免税两

个方面
。

为了减轻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和简化税收征管工作 洛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本辖区内的城建税

征税起点 凡经营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
,

免征城建税 达到起征点

的 则按全额计算征税
。

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

行条例》没有单独规定减免税的内容 改革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应
对减免税作具体规定

。

( 五 )增加资金专项使用的设计
。

城建税必须设立专用账户 专

款专用
。

在修订《城建税暂行条例》时一定要增加关于城建税资金
专用的条文规定 从法律源头上禁止挪用城建税的行为 并且要规

定一定程度的惩罚力度 ,nt 莫让相关部门有投机心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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